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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ng Hing Holdings (International) Limited
生興控股（國際）有限公司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1472）

自願性公告
主要股東出售股份

本公告乃由生興控股（國際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「本集團」）自願作
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主要股東賴英華先生（「賴英華先生」）
的通知，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八日至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期間，賴英華先生進行
一連串場內交易，以出售傲成發展有限公司（一家由賴英華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）
所持有的合共75,000,000股本公司股份（「股份」），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.50%

（「英華出售事項」）。

緊接英華出售事項前，賴英華先生間接持有合共75,000,000股股份，佔本公司全部已
發行股本約7.50%。於英華出售事項後，賴英華先生不再持有任何股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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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亦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主要股東賴應強先生（「賴應強先生」）的通知，於二
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日期間，賴應強先生進行一連串場內交
易，以出售合進控股有限公司（一家由賴應強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）所持有的合共
35,630,000股股份，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3.56%（「應強出售事項」）。

緊接應強出售事項前，賴應強先生間接持有合共75,000,000股股份，佔本公司全部已
發行股本約7.50%。於應強出售事項後，賴應強先生通過合進控股有限公司間接持有
39,370,000股股份，於本公告日期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3.94%。

英華出售事項及應強出售事項均於公開市場上作出。本公司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
盡其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本公司並不知悉出售股份對手方之身份或其各自之主要業
務活動。本公司預期出售股份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經營造成任何不利影響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生興控股（國際）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賴偉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賴偉先生、賴英華先生及賴應強先生；本公司非
執行董事為馮志堅先生；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為國先生、梁以德教授、張
森泉先生、何大東先生及曾詠翹女士。


